
本地件速度升级服务 - 条款及细则

1. 本地件速度升级服务（简称「本服务」）为顺丰速运（香港）有限公司（简称「顺丰」）所提供

的一项免费自动升级服务。本服务应同时受本条款及细则及《顺丰运单条款和条件》约束。

2. 在顺丰特快的托寄物标准及限制基础上，凡符合以下全部条件的快件，自动升级至本服务：

（1） 寄件人于指定时间前下单并由顺丰在指定时间内成功收件；

（2） 寄件地及目的地在顺丰指定服务范围内；

（3） 寄件方式仅限于顺丰收派员上门收件、顺丰站自寄或顺丰营业点自寄；

（4） 派件方式仅限于顺丰收派员上门派件、顺丰站自取或顺丰营业点自取（并不适用于自助

柜或顺丰合作点自取、特殊入仓、改派等）；及

（5） 单票快件重量不超过（含）80 公斤。

*有关上述第 2（1）条提及之上门收件及自寄的指定时间、及上述第 2（2）条提及之寄件地及

目的地的指定服务范围，均展示于顺丰官方网页，顺丰有绝对酌情权适时作出更改。

3. 对于符合本条款及细则第 2 条的快件，顺丰将自动为寄件人免费升级至本服务，并尽最大努力

于寄件当日指定时间前派件，否则，寄件人可向顺丰客服申请退回基础运费。对于寄件人提出

之退费申请，顺丰将根据本条款及约定进行审核，经顺丰审核符合退款条件者，顺丰将退回快

件基础运费（但不包括增值服务费、包装费等附加或额外费用）。顺丰对审核结果具有绝对决定

权及最终解释权。

*有关前述上门派件的指定时间，展示于顺丰官方网页，顺丰有绝对酌情权适时作出更改。

4. 退回基础运费为寄件人可选择之权利，但不是或不应被视为顺丰的义务。任何情况下，未经寄

件人发起退费申请，顺丰不会自动启动退费流程或主动退费。

5. 寄件人如不需要本服务，可在寄件时取消本服务或向顺丰客服申请变更派件时间。

6. 寄件人应准确填写正确有效地址和联络资料及为目的地派件提供方便，以确保快件可以顺利派

送。

7. 顺丰将以 a)顺丰收派员第一次派件的时间;或 b)收件人在顺丰站或顺丰营业点签收快件的时间

作为衡量顺丰是否在寄件当日指定时间前派件的唯一标准，但如因以下任何一种情况导致的快

件迟派或无法派送，寄件人将无权要求退回基础运费：

（1） 运单载明之地址或联络资料无效或不正确；

（2） 收件目的地上无人应门；

（3） 收件目的地被禁止或拒绝进入或进入手续繁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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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收件人未能在指定派送时间前在顺丰站或顺丰营业点签收快件；

（5） 寄件人中途修改联络资料（如变更收件地址、收件人资料等）、暂停或终止派送或本服务；

（6） 发生《顺丰运单条款和条件》第 12 条规定之不可抗拒因素；及/或

（7） 其他非因顺丰原因造成的迟派或无法派送。

8. 本服务为免费升级服务，旨在提升寄件人服务体验，并不代表或被视为顺丰对派件时效的承诺

或保证。顺丰不对任何运输延误导致的任何直接或间接损失或损害承担责任。《顺丰运单条款和

条件》第 8 条之约定仍继续适用。寄件人或收件人应合理安排寄件时间及预留充足的收件时间，

以免因快件未能及时送达而导致损失或损害。

9. 顺丰有绝对酌情权决定是否提供或在任何时候撤回本服务，并保留随时更改本条款及细则的权

利，而无须另行通知，任何修改在顺丰官方网站上发布时立即生效并具有约束力。

10. 如本条款及细则的任何规定被任何法院或其他有权力机构裁定全部或部分无效或不可执行，本

条款及细则的其他规定和受影响的规定的其他内容仍然有效。未能或延误行使本条款及细则下

任何条款亦不会构成对该条款的弃权。

11. 本条款及细则均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予以规管及解释。寄件人和顺丰均同意遵守香港特别

行政区法院的专属司法管辖权。

12. 本条款及细则的中英文版本如有歧义，一概以中文版本为准。

*如有任何查询，请致电 (852) 2730 0273（香港）与我们的客户服务代表联络。

（2023 年 6 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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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件速度升级服务 - 条款及细则

13. 本地件速度升级服务（简称「本服务」）为顺丰速运（澳门）有限公司（简称「顺丰」）所提供

的一项免费自动升级服务。本服务应同时受本条款及细则及《顺丰运单条款和条件》约束。

14. 在顺丰特快的托寄物标准及限制基础上，凡符合以下全部条件的快件，自动升级至本服务：

（6） 寄件人于指定时间前下单并由顺丰在指定时间内成功收件；

（7） 寄件地及目的地在顺丰指定服务范围内；

（8） 寄件方式仅限于顺丰收派员上门收件或顺丰营业点自寄（不适用于顺丰站自寄）；

（9） 派件方式仅限于顺丰收派员上门派件或顺丰营业点自取（不适用于自助柜、顺丰站或顺

丰合作点自取、特殊入仓、改派等）；及

（10） 单票快件重量不超过（含）80 公斤。

*有关上述第 2（1）条提及之上门收件及自寄的指定时间、及上述第 2（2）条提及之寄件地及

目的地的指定服务范围，均展示于顺丰官方网页，顺丰有绝对酌情权适时作出更改。

15. 对于符合本条款及细则第 2 条的快件，顺丰将自动为寄件人免费升级至本服务，并尽最大努力

于寄件当日指定时间前派件，否则，寄件人可向顺丰客服申请退回基础运费。对于寄件人提出

之退费申请，顺丰将根据本条款及约定进行审核，经顺丰审核符合退款条件者，顺丰将退回快

件基础运费（但不包括增值服务费、包装费等附加或额外费用）。顺丰对审核结果具有绝对决定

权及最终解释权。

*有关前述上门派件的指定时间，展示于顺丰官方网页，顺丰有绝对酌情权适时作出更改。

16. 退回基础运费为寄件人可选择之权利，但不是或不应被视为顺丰的义务。任何情况下，未经寄

件人发起退费申请，顺丰不会自动启动退费流程或主动退费。

17. 寄件人如不需要本服务，可在寄件时取消本服务或向顺丰客服申请变更派件时间。

18. 寄件人应准确填写正确有效地址和联络资料及为目的地派件提供方便，以确保快件可以顺利派

送。

19. 顺丰将以 a)顺丰收派员第一次派件的时间;或 b)收件人在顺丰营业点签收快件的时间作为衡量

顺丰是否在寄件当日指定时间前派件的唯一标准，但如因以下任何一种情况导致的快件迟派或

无法派送，寄件人将无权要求退回基础运费：

（8） 运单载明之地址或联络资料无效或不正确；

（9） 收件目的地上无人应门；

（10） 收件目的地被禁止或拒绝进入或进入手续繁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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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收件人未能在指定派送时间前在顺丰营业点自取并签收快件；

（12） 寄件人中途修改联络资料（如变更收件地址、收件人资料等）、暂停或终止派送或本服

务；

（13） 发生《顺丰运单条款和条件》第 12 条规定之不可抗拒因素；及/或

（14） 其他非因顺丰原因造成的迟派或无法派送。

20. 本服务为免费升级服务，旨在提升寄件人服务体验，并不代表或被视为顺丰对派件时效的承诺

或保证。顺丰不对任何运输延误导致的任何直接或间接损失或损害承担责任。《顺丰运单条款和

条件》第 8 条之约定仍继续适用。寄件人或收件人应合理安排寄件时间及预留充足的收件时间，

以免因快件未能及时送达而导致损失或损害。

21. 顺丰有绝对酌情权决定是否提供或在任何时候撤回本服务，并保留随时更改本条款及细则的权

利，而无须另行通知，任何修改在顺丰官方网站上发布时立即生效并具有约束力。

22. 如本条款及细则的任何规定被任何法院或其他有权力机构裁定全部或部分无效或不可执行，本

条款及细则的其他规定和受影响的规定的其他内容仍然有效。未能或延误行使本条款及细则下

任何条款亦不会构成对该条款的弃权。

23. 本条款及细则均根据澳门特别行政区法律予以规管及解释。寄件人和顺丰均同意遵守澳门特别

行政区法院的专属司法管辖权。

24. 本条款及细则的中英文版本如有歧义，一概以中文版本为准。

*如有任何查询，请致电 (852) 2730 0273（香港）或 (853) 2873 7373（澳门）与我们的寄件人

服务代表联络。

（2023 年 6 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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